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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抓住他。”6 月 9 日
凌晨两点，贵州省遵义市生态环
境局仁怀分局与茅台镇派出所的
执法人员发现在茅台镇中华村渔
塘组，一辆罐车停驻在王某自家
院坝内。走近一看，黑暗里，大量
白酒生产废水正通过生活污水管
道被私自偷排至溶洞，王某被当
场抓获。

经查，6 月 8 日中午，仁怀市
陈某酿酒作坊管理人向某某联系
同村刚买罐车的驾驶员王某，一
起到仁怀市陈某酿酒作坊转运白
酒生产废水，装载约 18 吨。驾驶
员王某于 9 日凌晨擅自将白酒生
产废水利用软管接入生活污水管
道，最终排入溶洞。排放时间约
20分钟，有 7吨污水已灌进溶洞。

经现场取样监测结果显示，
排 放 废 水 的 pH、氨 氮 、总 磷 、总
氮、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浓度均超
标 ，其 中 ，总 磷 浓 度 超 标 146.15
倍 、化 学 需 氧 量 浓 度 超 标 达 到

584.94倍。
执法人员现场作了笔录，调

取相关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等书
证，询问了现场负责人，制作了调
查询问笔录，并对现场检查情况
进行拍照、录像等。

针对此次偷排废水的违法行
为，遵义市生态环境局仁怀分局
快查快处，责令停止违法排污行
为，下达行政处罚告知罚款 100
万元，同时函告属地政府和公安
部门，对这个作坊采取断水断电
措施，涉案车辆实施暂扣，并进一
步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今年以来，仁怀生态环境分
局结合“夏秋攻坚战”推进，持续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采取网格化
包保和突击检查、夜查等方式，保
持对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截
至 6 月，共出动执法人员 1000 余
人次，检查企业 1000 余家次，立
案 查 处 78 家 ，处 罚 金 额 1188 万
元，移送拘留 8件。 岳植行

本报讯 为使执法监督工作
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构建起
长效监督机制，山东省青岛市生
态环境局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
通知》。

监 督 范 围 从“ 笼 统 宽 泛 ”到
“清晰具体”。包括检查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情
况；审查行政执法主体的合法性；
检查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落实
情况；检查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
度实施情况；检查全面落实行政
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以下简称“三项制度”）情况；检
查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等。

监 督 重 点 从“ 蜻 蜓 点 水 ”到
“精准点穴”。包括对执法监督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实施
情况的监督，对行政执法主体的
监督，对行政执法案卷的监督，对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
实情况的监督，对行政执法责任
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每项监督工
作均列明具体监督内容。

监督方式从“单打独斗”到“协
同作战”。既强调专职监督部门抓
好执法监督工作，又强调各执法单
位抓好本单位的执法监督工作。
通过开展以网上运行情况抽查、案
卷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和以每
年对一两个执法单位开展为期一
周的专项监督、案卷集中评查为重
点的专项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结 果 运 用 从“ 掷 地 有 声 ”到
“落地有果”。通过采取定期通
报，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

《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编写典
型案例，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将监
督结果应用于考核，及时纠正监
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或不当
行政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
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夏睿宏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宁夏回族自治
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十大典
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7
年 7 月至今，宁夏各级检察机关
共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2242
件，审查立案 2026件。其中，涉及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共立案
1584件（启动诉前程序的1556件），
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78.2%。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李桂兰指出，近三年来，
宁夏各级检察机关针对黄河生态
环境保护、土壤污染、医疗有害垃
圾处置不达标等突出问题，以专
项监督带动全面工作，集中治理
公益受侵害问题，取得了良好社
会效果。

由于工作突出、效果显著，永
宁县检察院办理的违法建筑侵占
黄河河滩影响行洪安全一案，还

被最高检评为“携手清四乱 保护
母亲河”检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
案例之一。

近年来，宁夏加大了对破坏生
态环境、乱砍滥伐森林树木及捕
猎、杀害野生动物等刑事犯罪的打
击力度。李桂兰表示，全区各级检
察机关在依照刑事诉讼程序依法
起诉刑事犯罪的同时，对侵害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被告人提
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请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
同时，还要赔偿、补偿公益损失。

近三年来，全区检察机关共对
73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向法院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如固原市两级
检察机关结合当地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特点，针对因祭奠失火损毁
破坏森林较多的问题，积极开展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仅 2019年，
就立案20件，已起诉14件。

祁 某 某 被 控 制 后 ，上 游 供 应 商 均 逃
匿。德清县公安部门顺藤摸瓜，继续深挖
源头，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对德清明禾公司
涉及绍兴、山东、江苏三地的 CFC-11 供应
商实施网上追逃。

2019 年 8 月 12 日，德清县公安和生态
环境部门共赴江苏追逃苏州地区供应商，
开展多方排查，但并未发现有效线索，案件
侦办一度陷入瓶颈。

“ 苏 州 韩 某 某 是 祁 某 某 最 大 的
CFC-11 供应商，他十分狡猾，反侦察能力
极强，我们前后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赶
过去三趟，都一无所获。经过艰苦的追查，
中秋节前后，我们掌握到韩某某在其兄弟
家落脚的线索，立即前往布控。”回忆起抓
捕的过程，德清食药环大队队长叶志庆用
一波三折、步步惊心来形容。

到达苏州后，德清专案组联合当地公
安部门，开展连续两天蹲守摸排和外围调
查，并未发现韩某某的踪迹。

2019 年 9 月 17 日，有知情人士提供线
报称：其兄弟家有人出现，和韩某某的照片

十分相似。
当晚，两地公安赶往韩某某所在住宅

搜捕。然而，屋内只有其兄弟一人，且神色
异常。民警认真搜寻，发现有一间卧室从
里面反锁着。尽管再三催促，其兄弟依旧
支支吾吾不肯交出钥匙。双方对峙僵持了
一个多小时后，特警破门而入，一举将韩某
某控制。

与此同时，专案组又赶赴河南省禹州
市、山东省临沂市等地将其他几名上游供
应商全部抓捕归案，企业的两名销售人员
也成功劝投并采取强制措施。

至此，整个案件 5 名涉案人员已全部
抓捕归案。

2019 年 12 月 27 日，德清县人民法院
对德清明禾公司企业法人祁某某犯污染环
境罪进行公开开庭审理；2020 年 3 月 6 日
终审宣判：德清明禾公司判处罚金 70 万
元，追缴违法所得 146 余万元；法人祁某某
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处罚金 5 万元。当
事人认罪认罚，不上诉。

“德清明禾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损害

了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还 应 承 担 民 事 侵 权 责
任。下一步，我们将依法履行公共利益代
表的职责，对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目前已
完成诉前公告程序。”潘娅萍说。

此案最终得以拨云见日，离不开多方
锲而不舍的努力。

“此案的最大难点在于定性，CFC-11
到底有没有用，用了多少，挥发量多少，违
法所得多少，每一步都需要缜密周详的证
据锁定。对此，我县公检环、安监等部门开
展了多次联席会议会商，攻克难点。”德清
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4 年，德清县公
安驻环保工作联络室成立，2018 年，县检
察院驻环保工作联络室成立，完善的公检
环联动机制为本案侦破提供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浙江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
继续深挖案件线索，实施源头查处，不断完
善 ODS 管理体系和生态环境问题发现机
制，形成常抓共管的监管执法合力，从源头
上杜绝 ODS 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坚定维
护 臭 氧 层 保 护 成 果 ，切 实 保 障 大 气 环 境
安全。

多部门联合追踪 证据链环环相扣
——全国首例违法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涉刑案件侦破纪实

本报见习记者王雯 记者晏利扬

总磷超标近150倍、化学需氧量超标580多倍

遵义一作坊偷排废水收到百万罚单

北京四中院近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
通报建院五年以来行政
案件跨区划管辖改革的
探索实践情况，并公开
发布《行政案件跨区划
管辖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丛 书》。《丛 书》包 括 四
卷，分别是《行政审判典
型案例评析》《行政审判
裁判要旨精粹》《行政审
判前沿问题探讨》《行政
审判实务问题解答》。

据介绍，北京四中
院 自 2014 年 建 院 至
2019 年底，五年内共受
理一审、二审行政案件
9466 件，逐步形成以北
京各区政府为被告的一
审行政案件、天津环保
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涉互联网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共同组成
的行政案件管辖格局，受理的案件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
卫生、食品、药品、城建、环保等诸多民生领域。通过严格司法监
督倒逼政府依法行政，五年来北京四中院行政机关败诉案件占
实体判决案件比例波动下降至 2019 年的 12.6%，同时实现区政
府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化、区政府工作人员出庭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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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检查组突击到访，在企业台账中发现异常

时间，回溯到 2019 年 7月 9日。
沿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五新

线一路向北，便来到德清明禾公司所在——
浙江德清阿曼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内一座
1200平方米的厂房。公司于 2017年 9月投
产，主要利用聚醚多元醇、一氟二氯乙烷

（HCFC-141b）发泡剂等原料生产并销售聚
氨酯硬泡组合聚醚，俗称“白料”，提供给下
游冷柜、冰箱企业。

当天，工人们正在车间内紧张而有序
地忙碌着，祁某某也早早来到办公室处理
工 作 。 令 他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生 态 环 境 部
ODS 专项执法行动检查组的突击到访，打
破了往常的节奏。

“ 我 们 接 到 线 索 ，有 绍 兴 的 企 业 将
CFC-11 原料非法销售到德清白料生产企
业，请将公司台账拿出来，我们要进行检查
核实。”检查组开门见山地说道。

祁某某心里“咯噔”一下，仍旧面不改
色，将公司台账资料提供给检查组查阅。

据了解，CFC-11 因性价比高，发泡

性能好，曾被用为冰箱保温层发泡材料。
1987 年，联合国就已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向全球各国开放签署《关于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 2010 年 1 月 1
日起，除特殊用途外，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
CFC-11。我国也发布禁令要求禁止使用
氯氟烃（CFCs）物质作为发泡剂。

2019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了 ODS 专项执法行动，派出 11 个
工作组对 ODS重点省市开展专项检查。

“有发现。”不多久，检查组就在企业原
料入库单上找到了猫腻。同时，公司部分手
写的生产配方便条上，“F11”标识记录赫然
在目。“这是怎么回事？”检查组严厉追问道。

“这些是工人随手记录的符号，代表用
来发泡的原料。”祁某某闪烁其辞，一口咬
定这就是 HCFC-141b。

然而，检查组又在三楼实验室冰箱内
发 现 标 注 有“F11”的 试 剂 。 点 点 蛛 丝 马
迹 ，都 显 示 出 企 业 可 能 在 原 料 中 使 用
CFC-11。于是，这条线索立即被移交到

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当晚，禹
越镇派出所灯火通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联合公安部门连夜对公司祁某某等管理人
员进行传唤询问，寻找案件突破口。

“虽然我们第一时间查封了公司生产
设备、实验室、有关物料和资金台账，然而，
由于基层缺少相关案件办理经验，立案调
查难点重重。”德清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案发翌日，当地立即从顶层设计入手，牵头
成立专案组，协调生态环境、公安、应急、检
察等部门及当地镇政府联合会商，研究办
案方向。

“追究刑事责任，首先是要有明确的取
证方向，调取的证据才能到位。因此，我们
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引导公安及生态环境
部门收集固定证据。”德清检察院第五检察
部主任潘娅萍告诉记者。

2019 年 7 月 10 日，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陈畅及有关处室召集市县生态环境
部门就发现问题开展专题研究，部署查办
工作。

通过鉴定和审计排放量及产品销售利润，形成完整证据链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企业已开始连夜
转移销毁台账资料和原料小样等证据，企
图瞒天过海。如何在短时间内固定证据并
实施认定？

不放过一丝线索，不遗漏一点证据，从
源头查，从去向查......再艰难，案子也要全
力侦办。

根据 CFC-11 特性，专案组首先对企
业生产反应釜内残留液采样，送浙江省化
工产品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进行定性分
析。2019 年 7 月 12 日，专案组根据销售记
录，不分昼夜赶赴常山、慈溪、余杭等地，对
下 游 购 买 白 料 的 冷 柜 、冰 柜 企 业 进 行 追
踪。然而，这些产品有的已被销售，有的和
其他合法原料产品批次混合在一起堆放在
仓库内，找到它们绝非易事。

“我们追踪到了 7 个批次产品，对冰箱
进行破拆找到保温层，从发泡的泡沫间隙
采集保温材料固样，送江苏省产品质量监
督研究所分析。其中，3 个批次产品的检
测结果证实，企业生产的白料中确实使用
了 CFC-11。”德清分局环境监察大队常务
副大队长王平回忆，这一过程，可谓争分夺

秒地和时间赛跑。
2019 年 7 月 15 日，鉴于德清明禾公司

私自撕毁市生态环境局的封条和违法储存
危险化学品的行为，禹越派出所对祁某某
采取了强制措施。7 月 16 日，祁某某被行
政拘留。

2019 年 7 月 17 日 ，在 大 量 的 取 证 面
前，祁某某坦白了违法行为。据其交代：其
采 购 单 上 标 记 的“F11”的 原 料 基 本 均 为
CFC-11，主 要 在 2017 年 9 月 至 2018 年 6
月期间使用。

“仅仅有口供还不够，定罪量刑还需要
科学依据作为支撑。因此，我们提出对企
业生产中 CFC-11 的排放量以及产品销售
利润进行鉴定和审计，以形成完整严密的
证据链，让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潘娅萍
介绍。

2019 年 7 月 19 日，公安、检察、生态环
境等部门再次就案件侦查方向进行会商，
认为祁某某在生产中使用并排放 CFC-11
的行为已涉嫌污染环境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认定及“两
高”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九款的

规定，为满足犯罪构成要件，德清生态环境
部门委托技术中介对德清明禾公司生产过
程中 CFC-11 的气态排放量进行核算，认
定 受 控 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 属“ 其 他 有 害 物
质”，排入大气环境会“造成环境污染”。

同时，委托审计事务所核算出企业使
用 CFC-11 生产的白料平均吨产品毛利
润，再对 5 家主要购买使用的冷柜生产企
业取证白料购买量和金额，初步计算出违
法所得 67 万元，满足“违法所得三十万元
以上”标准。

2019 年 7 月 23 日，德清县公安局以涉
嫌环境污染罪对祁某某立案侦查，同月 24
日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同一日，因“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化未
重新报批环评文件”和“无使用配额许可证
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德清县生态环境部
门对德清明禾公司分别处以人民币 20 万
元和人民币 50 万元的罚款，并责令企业停
止建设，拆除、销毁使用消耗臭氧层的设
备、物质。

2019 年 8 月 28 日，德清县人民检察院
对祁某某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批准逮捕。

深挖源头，上下游5名涉案人员全部归案，还将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宁夏三年环资公益诉讼立案1584件
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 78.2%

青岛出台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意见
每项监督工作均列明具体监督内容

江西省新余市强力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加大机动车
污染防治力度，构建“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
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管模式，形成对涉事黑烟车进行联合
惩戒的高压态势。图为生态环境、交通、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机动车尾
气路检路查执法行动。 黎燕平摄

荐书时间

《行政案件跨区划管辖改革的探
索与实践丛书》 中国法制出版社

距离全国首例违法
使 用 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

（ODS）涉刑案件尘埃落
定，已过去两月有余。

当记者再次来到案
发地——浙江省湖州德
清明禾保温材料有限公
司（以 下 简 称 德 清 明 禾
公司）时，诺大的厂房内
空空荡荡，原料、生产、
办公各区域早已完成清
理，并用围挡进行了封
闭。实验室里，贴着标
签的瓶瓶罐罐、烧杯试
管、书籍等物品，或凌乱
地摆放在桌上，或散落
一地，几页写满化学配
方的纸张夹杂其中。

德清明禾公司法定
代表人祁某某——一位
昔日的行业精英，却因
心 存 侥 幸 谋 取 不 义 之
财，沦为如今的阶下囚。

“平时我们遇到化
学方面的问题还会向他
请教，真没想到他会利
用 自 己 的 专 业 知 识 以
身 试 法 。”无 论 是 当 地
环保所的执法人员，还
是厂房承租方代表，谈
到此案皆是唏嘘不已。

ODS 涉 及 化 学 品
专业性强，监管难度大，
在没有案例可借鉴的情
况下，此起案件仅仅用
了 8 个 月 时 间 ，就 得 以
迅速追源侦办。德清县
在获悉案情后，立刻成
立由生态环境、应急部
门和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组成的专案组，多方
联动，紧密配合，全力侦
办 ，开 创 了 生 态 环 境 部
门与司法部门在履行保
护臭氧层国际公约中密
切协作的成功先例。

祁某某因违法使用
三氯一氟甲烷（CFC-11，
俗称氟利昂）生产组合聚
醚，被地方法院以环境污
染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
月 ，个 人 被 处 罚 金 5 万
元 ；公 司 被 处 罚 金 70 万
元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146.1
万元。

案 件 是 如 何 锁 定 证
据，追踪源头的？这一过
程中各部门如何配合联
动？记者日前进行了深
入探访。

本报记者王玮北京报道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最高人民法
院将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
涉及生态环境等重大公共利益，
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
性事件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
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依据《规定》，这里的被诉行
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
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管被诉
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
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
人。被诉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
者下级机关的负责人，不能作为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规定》同时明确，被诉行政
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是指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应当在
第一审、第二审、再审等诉讼程序
中出庭参加诉讼，行使诉讼权利，
履行诉讼义务。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仅限于
诉讼程序，不包括询问、调查等程
序；不限于行政机关，还包括其他
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行
政主体；不限于作为被告的行政
机关，还包括应追加为被告而原告
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通知以第三
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

《规定》还区分了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可以通知负责人出庭应
诉的案件类型。

要 求 对 于 涉 及 食 品 药 品 安
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
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
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要求对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大人身、
财产权益的；行政公益诉讼；被诉
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规范性文件
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
案件等，人民法院可以通知负责
人出庭应诉。

对负责人出庭应履行哪些义
务，《规定》要求，在庭审过程中应
当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
交证据、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
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
明，确保“出庭又出声”。再有，应
诉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
表意见，充分发挥负责人的决策
作 用 ，推 动 行 政 争 议 的 实 质 性
化解。

最高法出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司法解释
对应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给出明确定义


